
政府採購招標文件公開閱覽作業流程

機關首長 承辦公開閱覽作業單位 主辦單位
閱覽廠商

或民眾

‧對公開閱覽

  文件之疑問

‧意見

‧建議

‧意見處理回

  覆之收受

‧滿意度調查

準備公開閱覽文件資料（涉

及工程設計初稿，得由技術

服務廠商提供）

‧研議反映意見

‧依據反映意見研議招標文

件正確性（涉及工程部分，

得請技術服務廠商研議）

‧修正招標文件

‧辦理公告

‧陳列閱覽處所公開

閱覽，或以電子化

方式公開於政府採

購法主管機關之政

府採購資訊網站

‧負責閱覽處所管理

（機關得指定政風

機構負責）

簽報機關首長

核定

‧登記廠商或民眾之

意見及建議

‧記錄及編號

‧送請主辦單位研議

處理

追蹤意見

處理狀態

‧完成意見處理

‧彙整處理報告

‧返還公開閱覽文件

‧結案
績效考核

回覆廠商或

民眾意見

廠商或民眾依

公告事項自行

到閱覽室登記

閱覽，或以電

子化方式下載

閱覽


